
沁阳市商务局行政相对人法律风险防控制度

序号 违法风险点 风险等级 行政处罚依据 防控措施

1
未取得资质认定，擅自从事

报废机动车回收活动
低风险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第十九条:“未取得资质认定，擅自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活动的，由负责报
废机动车回收管理的部门没收非法回收的报废机动车 、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和其他零部件，没收违
法所得；违法所得在5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或者没有

违法所得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负责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的部门没收非法回收的报废
机动车、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和其他零部件，必要时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1、加强政策宣传力度；
2、加强日常执法检查力
度。

2

出售不具备再制造条件的报

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出
售不能继续使用的报废机动
车“五大总成”以外的零部
件；出售的报废机动车“五

大总成”以外的零部件未标
明“报废机动车回用件”

低风险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第二十条:“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和其他零部件，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5万元
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万元以
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资质认定书 ：
（一）出售不具备再制造条件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二）出售不能继续使用的报废机动车“五

大总成”以外的零部件；（三）出售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以外的零部件未标明“报废机动车回用
件”。”

1、加强政策宣传力度；
2、加强日常执法检查力
度。

3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
注销登记并将注销证明转交
机动车所有人

低风险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对回收的报废机动车，未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及时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并将注销证明转交机动车所有人的 ，由负责报废机动车
回收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加强政策宣传力度；
2、加强日常执法检查力

度。

4

未如实记录本企业回收的报
废机动车“五大总成”等主
要部件的数量、型号、流向

等信息并上传至报废机动车
回收信息系统

低风险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未如实记录本企业回收的报废机动车 “
五大总成”等主要部件的数量、型号、流向等信息并上传至报废机动车回收信息系统的 ，由负责报废机
动车回收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1、加强政策宣传力度；
2、加强日常执法检查力

度。

5

汽车经销企业在消费者购买
新车时限定金融保险等产品
的提供商和售后服务商，强
制消费者购买保险

低风险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供应商、经销商不得限定消费者户籍所在地，不得对消费者限定汽车

配件、用品、金融、保险、救援等产品的提供商和售后服务商，但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服务、召回等
由供应商承担费用时使用的配件和服务除外 。经销商销售汽车时不得强制消费者购买保险或者强制为其
提供代办车辆注册登记等服务。”第三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
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3万元以下罚款。”

1、加强对汽车供应商、
经销商的行业指导；   
2、加强政策宣传力度；

3、加强日常执法检查力
度；                  
4、对汽车销售企业分等
定级。



6

汽车经销企业在消费者购买
新车时存在不与消费者签订
汽车销售合同等违法违规情
况

低风险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经销商向消费者销售汽车时，应当核实登记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明，
签订销售合同，并如实开具销售 发票。”第三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
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给
予警告或1万元以下罚款。”

1、要求企业经销商规范

经营行为；           
2、加强政策宣传力度；
3、加强执法检查力度；
4、对汽车销售企业分等

定级。

7
对成品油经营企业违法违规

处罚
低风险

《成品油流通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25年第4号）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
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或处10万元以下罚款：（一）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不再符合本办法第十条许可条件但继续从事成品油零售经营活动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涂改、倒卖、出租、转借、质押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的 ；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成品油经营企业隐瞒有关情况、不报送油品购销存数据或提供虚假
数据的；（四）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擅自新建、改（扩）建成品油零售网点的；（五）违反本

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成品油经营企业未按规定购进、销售成品油的；（六）违反本办法第二十
四条第二款规定，成品油仓储经营企业不能提供代储油品合法来源及委托人合法证明的 ；（七）违反本
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成品油批发经营企业采用直接加注等方式向机动车船 、非道路移动机械或
终端用户加注成品油的；（八）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未经批准在零

售网点以外加注成品油的；（九）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

1、加强对成品油零售经
营企业的违法行为的界
定；

2、对《成品油流通管理
办法》进行广泛宣传、
熟练掌握并运用。

8
对外劳务企业违规、违法经
营行为的处罚

低风险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20号) ： 第三十九条 未依法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从

事对外劳务合作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的规定查处
取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商务主管
部门吊销其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一）以商务、旅游、留学等名义组
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 （二）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 ；

（三）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从事与赌博、色情活动相关的。

1、开展政策宣传，增强
培训力度；           
2、加强对劳务企业日常
检查和专项检查。

9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
终止兑付未到期单用途卡

低风险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二条　发卡企业终止兑付未到期单用途卡的，发卡企业
和售卡企业应向持卡人提供免费退卡服务，并在终止兑付日前至少30日在备案机关指定的媒体上进行公
示。第三十七条　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至第二十二条规定的 ，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仍不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1、加强《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管理办法（试行）
》的宣传力度;         
2、增强发卡企业法律意

识;                   
3、加强执法检查力度，
消除发卡企业侥幸心理
。


